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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上午

９

：

００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西侧

９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２２．５９％

。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潘利斌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

９

名董事出席会议；公司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

事会秘书、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韦微律师、黄昌华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其中议案

１０

、

１１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票

数

比

例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暨第六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暨第六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

预案》；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年度

报告摘要》；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关于支付

２０１０

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费用及续聘

２０１１

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津贴的议

案》；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关于委托贷款展期的关联交易

议案》。

１９

，

５８５

，

０６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选举潘利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金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刘雄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夏红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尹志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侯宇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陈凤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韩旭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陆华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方明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议案

９

表决时，关联股东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黄昌华、韦微律师见证。 该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７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即将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按程序进行换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陈燕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职工监事简历如下：

陈燕：女，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２００７

年毕业于广西财经学院会计系，曾在北京城乡

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分公司和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工作。 现在本公司财务部工作。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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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８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在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中多数董事的提名，同意选举潘利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已经届满。 根据公

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委员进行了换届选举。

（一）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１

、选举潘利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选举侯宇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选举金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选举刘雄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１

、选举陈凤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选举韩旭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选举尹志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１

、选举侯宇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选举潘利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选举陈凤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１

、选举韩旭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选举陈凤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选举夏红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同意董事会聘任潘利斌先生为公司总裁，聘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一）根据总裁潘利斌先生的提名：

（

１

）同意董事会聘任尹志波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副总裁，聘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

２

）同意董事会聘任李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

３

）同意董事会聘任何兴浩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二）根据董事长潘利斌先生的提名，同意董事会聘任李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聘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侯宇奇先生、韩旭女士、陈凤娇女士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进行认真审议，并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经审阅潘利斌先生、尹志波先生、李勇先生和何兴浩先生的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其有《公司法》

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免除之现象，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中关于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２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所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多年的企业管理或相关工作经历，其可以胜任所聘任的工作。

同意公司聘任潘利斌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尹志波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副总裁，聘任何兴浩先生为

公司副总裁，聘任李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３．２．７

的规定，同意聘任黎莉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

董事会秘会工作，聘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认真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因工作需要，聘任黎莉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配合董事会秘书工作。 经审阅其个人简历和任职

资格，未发现有不符合任职的情况，我们认为黎莉萍女士符合证券事务代表的任职资格要求，董事会聘任

的程序符合规定，我们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所作出的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决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为了充分调动公司高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有效的绩效激励和考核机制，同意对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薪酬作如下调整：

（

１

）董事长：薪酬

６０

万元人民币

／

年；

（

２

）总裁：薪酬

４８

万元人民币

／

年；

（

３

）副总裁：薪酬

２３．９

万元人民币

／

年；

（

４

）财务总监：薪酬

３５．９

万元人民币

／

年；

（

５

）董事会秘书：薪酬

２３．９

万元人民币

／

年。

兼职者以高者取之，不重叠领取。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认真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内容及所承担的责任大小、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对高级管理人

员的薪酬进行调整，有利于进一步调动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更好地起到激励和稳定高管团队的

作用，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 同意公司高管人员薪酬调整方案。

公司董事长、总裁简历

潘利斌：男，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出生，博士，

１９８７

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在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从事医学

教研工作。后在特大型国有企业三九集团公司任要职。在北京大学全日制读研期间，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曾代

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ＢＩＭＢＡ

担任对外管理咨询项目的负责人。 曾是广东三正集团公司首任集团总

经理。 曾任麦道理（

ＭＥＤＡＬＬＩＯＮ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执行董事，

ＵＳ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亚太区总裁。 现任深圳汉银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广西汉银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汉高

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至今任本公司总裁，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起任本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起任本公司董事长。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尹志波：男，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出生，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湖南高溪集团公司投资部部长、湖

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远大空调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经理。 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任本公司

副总裁、财务总监，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李勇：男，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广西第八届青年委员，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研究中心在读博士。 曾任北海市政府办公室一秘科科长。

２００１

年起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

书，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起任本公司董事。

何兴浩先生：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合资企业王朝国际娱乐中心总经理；成

都市蜀都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主任；成都正光集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峨眉山健康制药厂董事长兼总

经理。 自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任本公司副总裁。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黎莉萍：女，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出生，经济学学士，助理经济师，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开始一直在本公司工作，担

任报关员、 档案管理部副经理、 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９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公司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陆华浩先生、 方明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与职工监事陈燕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同意选举陆华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陆华浩：男，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南方医科大学毕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职经济学研究生课

程班毕业，广州大学现代产业学院客座教授。 曾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中国贸易促进委员

会广东省分会工作，曾任广东协和高级医疗中心总经理、香港上市公司中富控股公司（

１１９１

）广州办事处

主任。 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术进步奖两项。 现任广东省模特行业协会法人代表、会长，广东省经济

学家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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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8

日在本公司营业楼一楼会议室召

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6

人，代表股份

420,306,7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92%

。 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大会由董事长李锦主持，以书面记名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和授权代表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数

420,306,795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0

年度实现税后净利润

532,621,439.69

元

(

其中母公司

实现税后净利润

415,920,292.76

元

)

， 计提盈余公积金

41,592,029.28

元后， 未分配利润为

1,102,959,

947.90

元。 公司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957,023,438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3.00

元（含税），共派现金

287,107,031.4

元。

同意票数

420,306,795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票数

420,306,795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四）、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票数

420,306,795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五）、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数

420,306,795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的审计机构，

2011

年度审计费用为

55

万元人

民币。 并同意支付

2010

年度审计费用

50

万元人民币。

同意票数

420,306,795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

、《关于

2011

年度与美加伟华、上海美维电子、上海美维科技、广州美维、苏州美维、东方线路、生益

电子、东莞美维和苏州生益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伟华电子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票数

255,869,886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2

、《关于

2011

年度与陕西生益、香港生益、连云港硅微粉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票数

420,306,795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为苏州生益科技有限公司人民币

8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数

420,306,795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九）、审议通过了为《关于

2011

年度为陕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人民币

6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数

419,476,037

股，反对票数

830,758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99.8％

。

（十）、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为连云港东海硅微粉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

5,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同意票数

419,476,037

股，反对票数

830,758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99.8％

。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420,306,795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1-2012

年度管理层激励基金计算基数的提案》；

同意票数

419,476,037

股，反对票数

830,758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99.8％

。

三、律师见证意见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生益科技《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

2011-10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6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1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

9

点在深圳市盐田港海港大厦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亲自出席董事

9

名。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长李冰先生召集并主持了本次

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会议

审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决议。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按照《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

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的推荐，经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研究

决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为：李冰、童亚明、徐云国、叶忠孝、朱大华、徐晓阳、江平华、贺云、张

长海，其中江平华、贺云、张长海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公司

3

位独立董事均投了赞成票。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资格，符合《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提名程序符合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九日

简 历

李冰，

1970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1998

年

-1999

年任深圳海关罗湖海关副关长；

1999-2001

年任深

圳市计划局产业处副处长；

2001-2002

年任深圳市发展计划局办公室主任；

2002-2005

年任深圳市罗湖区

笋岗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

2005-2006

年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事；

2006-

2010

年

3

月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2006

年至今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

事；

2007-2010

年

3

月任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10

年

3

月至今任深圳

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010

年

6

月至今任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冰先生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党委书记，没有在公司实际控制

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担任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理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童亚明，

1959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1986

年

8

月

-1990

年

12

月，任国务院

开发办政研处副处长；

1990

年

12

月

-1994

年

4

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日本京都大学访问学者；

1994

年

4

月

-1997

年

4

月，日本京都大学攻读博士，获博士学位；

1997

年

4

月

-1999

年

12

月，在日本

NAVIXLINE

公

司工作，任商船三井公司第三部航运课课长代理并兼日中海运协会日方会长秘书；

1999

年

12

月

-2000

年

6

月，回国任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

2000

年

6-2003

年

12

，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助理；

2003

年

12

月

-2004

年

11

月，任深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4

年

12-2008

年

7

月，任深

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8

年

7- 2009

年

7

月， 任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董事，主持经营班子工作；

2009

年

8

月至今，任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

童亚明先生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任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没有在公司

实际控制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担任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理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徐云国，

1959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1982

年

3

月

-1998

年

3

月在连云港港

务局工作，历任计划统计处计划员、计划统计处副处长、第三港务公司副经理、经理；港务局副局长；

1998

年

3

月

-2001

年

8

月，任盐田港集团董事、副总经理；

2001

年

5

月

-2004

年

11

月，任盐田国际常务副总经

理；

2000

年

3

月至今，任盐田港集团党委委员；

2005

年

6

月至今，任盐田港集团副总经理；

1999

年

6

月至

今，任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徐云国先生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没有在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担任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理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叶忠孝，

1962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3

年

7

月至

1997

年

6

月，历任甘

肃省计委综合处、国土处、外经外贸处、利用外资办干部、副主任；

1990

年

7

月至

1991

年

7

月，在中国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计委国际贸易研究生班学习；

1991

年

7

月至

1994

年

8

月，攻读英国

NEWCAST

大学

城市规划硕士研究生；

1997

年

6

月至

1997

年

12

月， 任深圳市特力集团公司资产管理部副经理；

1997

年

12

至

1999

年

5

月，任深圳市特发天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1999

年

6

月至

2004

年

6

月，历任深圳

市国资办法规处助理调研员、副处长、处长；

2004

年

6

月至

2007

年

8

月，任深圳市国资委规划发展处处

长；

2005

年

4

月至今，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2007

年

8

月至今，任盐田港集团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

2008

年

2

月至今，任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叶忠孝先生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没有在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担任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理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朱大华，

1967

年出生，研究生，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1987

年

7

月

-2001

年

5

月，历任中国深

圳教育企业总公司主办会计、计财部副经理、经理、审计部经理、总助兼计财部经理、副总经理；

2001

年

6

月

-2001

年

9

月，在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人事部工作；

2001

年

9

月

-2005

年

3

月，任深圳市纺织（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2005

年

3

月

-2010

年

5

月，任深圳市大铲湾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财

务总监；

2005

年

10

月至今，兼任深圳市地铁集团监事；

2006

年

6

月至今，任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

2009

年

12

月至今，兼任深圳市地铁三号线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0

年

5

月至今任深圳市

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2010

年

6

月至今任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朱大华先生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财务总监，没有在公司实际控制

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担任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理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徐晓阳，男，

1959

年出生，汉族，籍贯辽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1976

年

11

月至

1981

年

8

月，为广

州市黄陂果园田心队知青；

1981

年

9

月至

1985

年

7

月，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会计学系学习；

1985

年

7

月

至

1998

年

3

月，在深圳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工作，历任会计、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其中

1992

年至

1998

年，兼任深港工贸（香港）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总经理；

1998

年

3

月至

2004

年

11

月，任

深圳市盐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总经理，期间，分别任盐田区一届、二届区委候补

委员、区人大常委；

2004

年

11

月至今任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5

年

1

月至今，任盐田国

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董事；

2005

年

3

月至今任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2009

年

9

月至今

任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兼任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深圳盐田西港区码

头有限公司董事。

徐晓阳先生没有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职务，没有在公司实际控制人深

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担任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理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江平华，

1962

年出生，本科，中级职称。

1985

年

7

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1985

年

7

月

-1997

年

10

月，在江西宜春市律师事务所做专职律师；

1997

年

11

月

-1998

年

10

月，在广东

万乘律师事务所做兼职律师；

1998

年

10

月

-2002

年

4

月，先后在国都集团（深圳）发展有限公司、香港美

时集团和广东红岭集团有限公司做专职法律顾问；

2000

年

8

月

-2002

年

7

月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

济法研究生班；

2002

年

5

月至今，在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高级合伙人；

2008

年

5

月至今，担

任深圳市律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

2008

年

2

月至今，任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平华先

生已获取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江平华先生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理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贺云，

1951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1984

年

5

月

－1988

年

1

月，任湖北省经济工作部处长；

1988

年

1

月

－1992

年

7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湖北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

1992

年

7

月

－1994

年

3

月，历任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金管处、人事处处长；

1994

年

3

月

－1997

年

12

月，任深圳发展银行行长、党委

书记、常务董事；

1997

年

12

月

－2002

年

6

月，任深圳建设控股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

2002

年

6

月

－2004

年

1

月，任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2006

年

2

月

－2009

年

2

月，任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009

年

2

月

-2011

年

3

月，任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贺云先生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1997

年

6

月被

中国证监会认定为证券市场禁入者，被罚

5

年内市场禁入，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张长海，

1958

年出生，经济学博士，注册会计师，正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1976

年

2

月

-1978

年

9

月，

陕西省武功县车站公社下乡知识青年；

1981

年

7

月

-l994

年

8

月， 河南省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教师；

1981

年

9

月

-1983

年

7

月，福建省厦门大学会计系进修；

1986

年

9

月

-1988

年

7

月，法国图卢兹宇航培训

中心、波尔多大学、波尔多贸易大学访问学者；

1997

年

6

月

-2008

年

11

月，历任深圳赛格高技术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资产部部长助理、副部长，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2008

年

11

至今，任百荣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裁。

张长海先生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理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证券代码：

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

2011-13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现就提名江平华、贺云、张长海为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

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

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在深

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

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九日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江平华、贺云、张长海，作为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

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5%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

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未在深

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江平华、贺云、张长海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

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

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

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江平华、贺云、张长海

二〇一一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

2011-11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6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1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在深圳市盐田港海港大厦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监事会主席张永进先生召集并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现将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的决议》。

鉴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已任期届满，按照《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

控股股东深圳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的推荐，经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临时会议研究决

定，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为：张永进、李琦。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公司监事会决定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九日

简 历

张永进，男，汉族，籍贯广东，

1957

年

3

月出生，

1978

年

2

月参加工作，

1992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职硕士，高级会计师。 现任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1978

年

2

月至

1985

年

6

月，广东省海丰县商业局会计；

1985

年

6

月至

1991

年

4

月，深圳市香蜜湖度

假村主管会计；

1991

年

4

月至

1993

年

4

月， 深圳市华海贸易公司审计科科长；

1993

年

4

月至

1994

年

7

月，深圳市中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4

年

8

月至

1998

年

5

月，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审

计部经理；

1998

年

5

月至

2005

年

9

月，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兼审计部经理；（其中：

1998

年

9

月至

2000

年

9

月， 在职读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2005

年

9

月

2010

年

11

月，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

2005

年

11

月至

2011

年

3

月，任深圳市盐田港集

团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

2006

年

11

月

2010

年

11

月，兼任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三期）有限公司总审计

师）；

1997

年至今，任本公司监事（其中：

2010

年

7

月至今，任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张永进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高管人员，没有在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担任职务，持有本公司股份

61712

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理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琦，男，汉族，

1966

年

11

月出生，籍贯河南，

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96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

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注册会计师资格。 现任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兼盐田三期

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总审计师。

1985

年

9

月至

1989

年

7

月，燕山大学管理工程系本科生；

1989

年

7

月至

1992

年

12

月，国营第六三

二厂主办会计；

1992

年

12

月至

1994

年

12

月， 国营第六三二厂财务副处长；

1994

年

12

月至

1997

年

11

月，国营第六三二厂财务处长；

1998

年

5

月 至

2000

年

5

月，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主办；

2000

年

5

月至

2005

年

12

月，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派往深圳市盐田港保税区投资开发公司财务经理；

2006

年

1

月至

2006

年

6

月，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主管会计；

2006

年

6

月至

2008

年

9

月，深圳市

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主持工作）；

2008

年

9

月至

2010

年

11

月，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

司财务部经理；

2010

年

11

月至今，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兼盐田三期国际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总审计师。

李琦先生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任审计部经理兼盐田三期国际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总审计师，没有在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担任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理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

2011-12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决定召集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2011

年

4

月

25

日

(

星期一

)

上午

9

点

（二）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18

日

(

星期一

)

（三）会议地点：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一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六）出席对象：

1

、 截止

2011

年

4

月

18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决议；

（二）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两项议案时采用累积投票制。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刊登了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披露了上述议案

的详细内容，并同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default.htm

）进行了披露。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法人代表证明书和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采取书信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11

年

4

月

19

日至

4

月

22

日，上午

9:00-11:00,

下午

14:00-17:00

，亦可于会前半小

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三）登记地点：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

1913

室。

四、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罗静涛。

电话：（

0755

）

25290923

，传真：（

0755

）

25290932

。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

1913

室（邮编：

518081

）。

（二）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作出以下表决指示：

1)

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议案的表决指示：

2)

对临时议案的表决指示：

3

）如果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九日

股票简称：特发信息 股票代码：

000070

公告编号：

2011－11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二

○

一一年四月八日上午， 本公司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丰路

2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了

2010

年度

股东大会。出席大会的股东

2

名，代表股份

126,967,646

股，占股份总数的

50.79％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

《章程》规定。 公司董事长王宝先生主持了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议案一、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26,967,6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赞成的股数占大会表决权总数的

100％

，议案通

过。

议案二、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26,967,6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赞成的股数占大会表决权总数的

100％

，议案通

过。

议案三、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26,967,6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赞成的股数占大会表决权总数的

100％

，议案通

过。

议案四、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6,967,6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赞成的股数占大会表决权总数的

100％

，议案通

过。

议案五、公司

2010

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26,967,6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赞成的股数占大会表决权总数的

100％

，议案通

过。

议案六、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6,967,6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赞成的股数占大会表决权总数的

100％

，议案通

过。

议案七、修改公司《章程》

"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

光纤、光缆、光纤预制棒、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的生产（生产项目另办执照）；通信设备系统工程的设

计、安装、维护、调试、咨询；软件工程的开发、销售、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通讯信息服务（不含限制

项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进出口贸易业务；自动化设备应用技术的开

发；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

"

修改为：

"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

光纤、光缆、光纤预制棒、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的生产（生产项目另办执照）；通信设备系统工程的设

计、安装、维护、调试、咨询；软件工程的开发、销售、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通讯信息服务（不含限制

项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进出口贸易业务；自动化设备应用技术的开

发；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电力线缆、电力通信光缆、金具及附件。

"

表决结果：赞成

126,967,6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赞成的股数占大会表决权总数的

100％

，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业经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刘学钧律师、张辉辉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

、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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